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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谈多边环境公约背景下
国际技术转移的特殊性

撇 邹骥
’

王海芹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

技术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
,

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
,

其共享问题在 国

际上是一个崭新的
“

老话题
” 。

近 年来
,

以促进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

为 目的的国际技术转移
,

受到 了广泛的研 究 而 以应对全球 气候 变化为

目的的 国际技术转移却是一个全新的研 究课题
。 “

技术转移
”

条款一直

是很多国际 多边或者双边协议 中的重要 内容
,

在 《联合 国 气候 变化框架

公约 》
、

《蒙特利 尔议定 书 》
、

《 世纪议程 》中都有专门的规定
,

这表明

技术对于解 决 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性
。

当前
,

环境公约下的技术转移正在演变成为一

种独特的技术转移方式
,

与传统的国际技术转移方

式
,

诸如国际商品贸易
、

国际技术贸易以及外商直接

投资 等方式
,

共同成为全球技术共享的途径
。

传统的国际技术转移

以市场为主导的传统的国际技术转移理论已经

初步形成
,

包括政策性理论和机制性理论
,

中外学

者对于国际技术转移的含义与分类
、

基本途径
、

实

现机制
、

过程模型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
,

这些

理论大多将国际技术转移放在国际要素流动的背景

下来讨论
,

通过研究微观企业的行为来研究国际技

术转移
。

从供方的角度来看
,

先进技术的拥有者大

多为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
,

跨国公司通过控制

邹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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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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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交易定价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质决定了其国际技

术转移的行为模式 从受方的角度来看
,

其引进技

术的动机在于提升产品的竞争力
,

其最终 目的也是

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
。

日本学者斋藤优深刻地剖

析 了 国 际 技 术 转 移 发 生 的 原 因 需 求 与 资 源

关系即 关系的不相适应
。

一

个国家发展经济及对外经济活动
,

受该国国民需求

与该国的资源关系的制约
,

关系的不相适应是

促进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的动力
,

并且这种关系的

紧张程度也决定了技术转移的规模和速度
。

二者失

衡得越厉害
,

技术转移的需求就越大
,

速度也就越

大
,

反之亦然
。

环境公约下技术转移的特点分析

上述理论为我们研究环境公约下的技术转移提

供了理论借鉴
。

环境公约下的技术转移伴随着环境

抓 伟在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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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的 日益突出而受到广泛研究
,

下面以 《联合国

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》下温室气体限排和减排技术的

跨国转移为例
,

来说明这种崭新的技术跨国流动方

式的特点
。

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的 《联

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 约 》

,

,

以下简称 《公约 标志着全人类对气

候变化问题的共同关注
,

并 由此拉开了全球应对

气候变化的序幕
。

公约 》的最终 目标是
“

将大气

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

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
” ,

为了达到这个 目标
,

并且

遵循
“

共 同但有区别
”

的原则
,

《公约 》第 条

款规定
“

发达国家缔约方应 当率先减少温室气体

的排放
,

并且要 向发展 中国家提供额外的资金以

支付发展中国家履约所增加的成本
,

并采取一切可

行的措施转让温室气体减排技术
” 。

由此可见
,

《公约 》下技术转移的最终 目的是保

护作为全球公共物品的大气系统
,

实现全人类的可

持续发展
。

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先进技术
,

一方面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变传统的发展模式
,

提高

能源的利用效率
,

转换能源结构
,

从而改变落后的

能源利用方式对大气的污染
,

实现保护气候
、

保护

环境的 目的 另一方面
,

发达国家也共享由此带来的

清洁
、

健康运转的全球大气系统
。

可以说
,

《公约 》

下的国际技术转移是发达 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实现
“

双赢
”

或者说是全球实现
“

多赢
”

的战略举措
。

虽

然 《公约 》缔约方出于各 自的利益
,

对转移温室气

体限排和减排技术的诚意是不同的
,

然而保护全球

气候系统是该条款的宗 旨
,

这点和传统的国际技术

转移是不同的
。

如上所述
,

传统的国际技术转移是

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
,

提高产品的竞争力
,

并没有

或者很少考虑对环境公共物品的关爱
。

环境公约下的技术转移和传统的技术转移所肩

负的使命的差异
,

决定了二者的支持理论
、

内涵
、

主要驱动力等方面的不同
。

外部性 环境公约下国际技术转移的理论依据

传统的国际技术转移理论是把技术当作能够增

值的资本
,

其本性就是不断扩张以追求更多的剩余

价值
,

这种研究基本是和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

紧密结合的 全球大气的公共物品特性决定了 《公

约 》下的国际技术转移研究是以经济学的外部性理

论为基础 的
。

外部性是价值的无偿转移 邹骥
,

,

外部性问题最早由马歇尔 在其 《经

济学原理 》中提出的
,

后来庇古 在其 《福利

经济学 》中加以充实和完善
,

形成了外部性理论
。

从福利经济学角度看
,

外部性是指一个人或厂商企

业的行为影响了其他人或企业的福利
,

却没有很好

的机制来约束或者激励使产生影响的个人或企业在

决策时加以考虑
。

全球气候变化就是一个典型的环

境外部性问题
。

对于一般的公共物品问题
,

可以用

政府手段来解决
,

然而对于大气这个全球公共物

品
,

并没有一个
“

全球政府
”

来管理
,

更谈不上用

公共政策手段来解决这种全球的
“

市场失灵
”

问题
,

面对大气温度上升造成的各类极端气候事件
,

人类

只有共同行动起来
,

制定多边环境协议
,

并根据各

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
,

承担相应的义务
。

在 《公

约 》中
,

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保护全球气候

的技术
,

一方面是弥补其在过去的工业化过程中造

成的全球外部性
,

另一方面也是帮助发展中国家避

免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重蹈覆辙
,

防止新的气候外

部性问题的产生
,

从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享

全球气候福利
。

环境公约下国际技术转移的内涵

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环境公约中的
“

技术
”

的含

义
。

对于一般的技术含义
,

目前有很多种定义方法
。

李志军将其定义为
“

技术是由实践经验和科学原理

发展而成的
,

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系统知识
” 。

世

界知识产权组织 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

分别给出了不同的定义
。

这些定义同样也

适合环境公约下的技术的定义
,

不同的是环境公约

下的技术范围要远远小于传统的国际技术转移中的

〔 一 〔 了两 盯 刀 币闷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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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具体而言
,

环境公约下的技术专指某几

个行业内的技术
,

比如 《公约 》下的技术主要指温

室气体限排和减排技术
,

这类技术集中于提高矿物

燃料能源或电力的利用效率以及低碳能源的开发等

方面
。

在 第二次评估报告中
,

分别列举了建筑

部门
、

交通和运输部门
、

制造业
、

农业和能源作物
、

废弃物
、

能源供应等部门的温室气体减排技术
。

各

缔约方考虑到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
,

对温室气体限

排和减排技术的需求是不同的
。

《中华人 民共和国

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 》中
,

列举了 目前应对

气候变化我国急需的一些关键技术
,

这些技术集中

于减缓气候变化
、

适应气候变化以及气候系统观测

与研究三个方面
,

具体包括煤层气资源的开发利用

技术
、

大容量超临界火电机组技术
、

油气田挥发烃

控制技术
、

高效连铸系统技术
、

高炉富氧喷煤炼铁

及长寿命技术
、

以自动化与智能化为基础的现代农

业技术等
。

由此可见
,

中国应对气候变化
,

减少温

室气体排放
,

核心在于提高发电行业
、

煤炭开采行

业
、

材料制造行业的能效
,

这些行业作为温室气体

的排放大户
,

其先进技术的引进和创新尤其重要
。

在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 中
,

中国最关注的 《公约 》

下跨国转移的技术是那些提高能效
、

利于转变能源

结构
、

增强碳的捕集与吸收的先进技术
。

这类技术

呈现以下特点 首先
,

能源技术与一个国家经济的

发展
、

竞争力的提升是休戚相关的
,

这类技术不仅

提高能效
,

减少污染
,

而且能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
,

利于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
,

发达国家的技

术贸易政策一般对这类技术是严格控制的
,

以防

技术秘密的泄露 再次
,

发达 国家对这类技术的

研发投人了 巨额的资金
。

起初的基础研究 由发达

国家政府的公共财政支持
,

由实验室技术向商业

技 术 转 化 的过程 中
,

得 益于 大 型 私 人公 司 的投

资
,

最终技术的专利 由私人公司拥有
。

因此
,

政

府还不能完全控制这类掌握在私人部门手中的技

术
,

这类技术也难于 自动地以优惠的条件通过市

场发生跨国转移
。

在分析 《公约 》中技术转移的内涵之前
,

我们

需要明确的一点是 《公约 》第 条款规定的
“

发

达国家缔约方应当率先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
,

并且

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额外的资金以支付发展中国家

履约所增加的成本
,

并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转让温

室气体减排技术
” ,

强调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

转移利于保护气候这个全球公共物品的技术
,

是发

达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
,

这使得 《公约 》下的技术

转移具有浓厚的道义色彩
,

这也是环境公约下的技

术转移和传统的国际技术转移的最大区别
。

在 撰写的 《技术转让的方法学和技术问

题 》中如下定义技术转移 技术转移包含一系列的

广泛过程
,

涉及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技术中的诀窍

知识
、

经验和设备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 —诸如政

府
、

私人实体
、

金融机构
、

非政府组织以及研究和

或 教育机构 —之间的流动
,

强调广泛的技术合

作和技术扩散
。

这个过程是技术受方理解
、

利用和

复制技术的过程
,

还包括受方对技术的选择
、

使技

术与当地条件相匹配以及引进技术与当地技术相结

合的能力
。

一般的国际技术转移是指跨越国境的技

术转移
。

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制定

的联合国 《国际技术转移行动手 则 》 草案 中指

出
,

国际技术转移应考虑 个基本的要素 一是被

转移的技术必须是跨越国境的 二是技术的供方和

受方不居于同一国家之内 三是技术的供方和受方

如果居于一国之内
,

其中有一方系外国公司的子公

司
、

分公司或受外国公司控制的公司
。

以 国集团

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认为国际技术转移应包括上述

个要素
,

而以美国
、

英国
、

法国
、

德国为代表的

发达国家认为只要包括前 个要素就够了
。

无论分

歧如何
,

比较一般的国际技术转移和 《公约 》下的

技术转移的定义可以发现
,

一般的国际技术转移仅

仅强调技术的流动过程
,

而 《公约 》下的技术转移

不仅强调技术的流动过程
,

并且强调技术受方进行

国际技术转移的能力
。

换句话说
,

引进温室气体限

排和减排技术的国家要明确 自己的技术需求 在引

抓 伟在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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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技术之后
,

要能将该技术与当地的社会
、

经济和

文化条件相适应 同时避免引进的技术与当地现有

技术冲突
,

防止外来技术
“

水土不服
” ,

以便达到更

好的技术引进效果
。

对于这点类似于技术经济学理

论中关于技术引进项 目的经济评价
,

但两者的最终

目的是不同的
。

《公约 》中强调技术引进的能力和

效果
,

其 目的是达到温室气体的减排
,

最大效率地

保护全球气候
,

提高技术引进方减缓气候变化和适

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而技术引进项 目评价中强调的

技术引进效果
,

最终 目的是发展经济
,

仅仅强调技

术引进的成本效益分析
。

环境公约下国际技术转移的主要驱动力

一项技术的跨国转移需要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

用
。

问题在于
,

市场和政府哪一个是主要的驱动因

素
。

传统的国际技术转移是以微观企业为基础的
,

因此更加注重市场的作用
,

强调通过市场渠道实现

技术的扩散与创新 环境公约下的技术转移则注重

政府机制对市场机制的干预
,

这源于环境问题的外

部性和环境公约的公益性
。

在 的 《技术转让的

方法学和技术问题 》的报告中
,

也明确提出了在便

利和促进温室气体限排和减排技术的跨国流动 中
,

政府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
。

关于政府和市场的作用
,

一直是国际气候谈判

中争论的焦点 发达国家认为
,

技术掌握在私人部

门手中
,

只能依靠传统的市场机制进行国际技术转

移 发展中国家 以中国为代表 认为
,

为了应对

气候变化
,

发达国家有责任向发展中国家以优惠条

件转让各类环境友好技术
,

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

气候变化
。

双方分歧的实质就是技术的价格和政府

的责任
。

跨国公司要收回技术研发的成本
,

发达国

家政府要想让私人企业转移这类技术
,

需要给企业

一定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
,

这就要加大发达国家

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 否则发展中国家不愿意或者

说是无力支付昂贵的技术引进费用
。

这导致了迄今

为止依据 《公约 》中现有的技术开发与转让的机制
,

很少发生符合公约条件的技术转移案例
。

在国际市场上免费转移这类技术似乎是不可能

的
,

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协调好政府和市场在其中

的作用
。

如果完全依靠价格机制进行技术转移
,

追

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不会考虑转移技术带来的环保

效益
,

从而使得环保公约保护环境的作用不复存

在 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购买力不足
,

无法购买价格

昂贵的先进技术
,

发展 中国家连续使用落后的技

术
,

必然会造成落后技术的
“

锁定效应
” 。

如果完全

依靠政府的作用
,

一方面政府对国内技术的供给和

需求情况不是很了解
,

另一方面
,

政府也无法代替

企业来进行技术转移的成本一效益分析
。

鉴于此
,

我们的结论是 《公约 》下技术转移的

发生在现阶段要以两国政府为主要驱动力
,

同时结

合市场机制的作用
,

共同推动技术的跨国转移
。

环

境公约是政府间的协议
,

政府在促进技术转移中负

有不可推卸的责任
,

政府作为主要驱动力理应搭建

技术转移的平台
,

发达国家政府要采取优惠的措

施
,

鼓励本国的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
。

在这

个平台上
,

进行技术转移活动的微观主体依然是两

国的企业
,

主要的场所依然是市场
,

一个有政府调

节干预的市场
。

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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